　★学院概况★
　　军械工程学院是全国重点高等院校，全军重点建设院校，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，担负着为全军培养军械装备工程技术和管理指挥人才，以及为外军培养留学生的任务。学院坐落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市中心。
　　学院现有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，拥有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1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，1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1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，6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工程领域，兵器科学与技术和军事装备学两个一级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。
　　学院现有教授、副教授360余名，博士生导师、硕士生导师230余名。其中，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，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，全国教学名师1人，全国优秀教师3人，全军优秀教师16人，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一、二层次人选4人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6人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得者1人，“中国青年科技奖”获得者4人，中国科协“求是”奖获得者6人，“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”获得者6人，全军军队院校育才奖“金奖”获得者26人、“银奖”获得者205人。累计有1200余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军队高等级奖励，其中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、二等奖3项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、三等奖2项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、二等奖11项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48项、二等奖309项。累计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16000余篇，出版科技著作310余部。1篇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，3篇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。
　　学院拥有以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实验训练中心，拥有国内外先进的教学和实验仪器设备1万余台(套)。图书馆建筑面积11200平方米，馆藏图书60万册，电子图书120万册，可以与国防科技文献信息中心和军队院校图书馆共享资源。学院校园网与军事训练网、教育科研网联网运行，网络终端覆盖了全部教学场所和学员宿舍。
　　学院始终紧贴武器装备建设需求发展研究生教育，开展个性化的研究生培养工作，毕业研究生在全军部队、机关、科研单位和院校等岗位从事装备指挥、保障、管理、科研和教学工作，许多已成为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，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　　学院紧贴装备办学，与部队装备部门联系广泛而紧密，研究生不仅能够从事与部队装备建设密切相关的科研课题研究，而且有更多机会深入部队、了解部队、认识部队，是部队在职干部和有志于国防事业的军校应届毕业生、国防生以及地方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，提高学历层次、拓宽学术视野、强化能力素质、提升任职能力的理想选择。
　　欢迎有志献身国防事业的广大考生报考我院！
　　★硕士研究生招生说明★
　　一、招生人数
　　军械工程学院2015年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200名，实际招生人数以总部下达计划为准。
　　二、报考条件
　　我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对象包括国防生、“211工程”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、军队在职干部、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。报考我院2015年硕士研究生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　　1、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品德优良，遵纪守法，立志献身国防事业。
　　2、身体健康，五官端正，体型匀称，具有军人气质，且必须符合《应征公民体检标准》和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》。主要包括：
　　(1)身高：男性160cm以上，女性158cm以上。
　　(2)体重：标准体重=(身高-110)kg，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30%，不低于标准体重的15%；女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0%，不低于标准体重的15%。
　　(3)视力：无色盲、色弱，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.6，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.5，采取准分子激光手术矫正视力的，手术时间距入学时间应在半年以上，且无并发症、裸眼视力达到4.8、眼底正常。
　　(4)无传染性疾病，乙肝表面抗原呈阴性，肝功能正常。
　　(5)无癫痫病、精神病、梦游症、癔病、脑外伤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病史。
　　(6)3000米跑男生14分30秒以内，女生17分30秒以内。
　　3、不同类别报考对象要分别满足以下条件：
　　(1)军队在职干部和现役武警干部：已获得学士学位，年龄不超过32周岁(截止到2015年9月1日)，经档案所在单位师以上干部部门审批同意。
　　(2)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：经所在院校政治机关审批同意。
　　(3)国防生：经驻校后备军官选拔培训办公室审批同意。
　　(4)“211工程”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：本科第一批次录取的理工类应届本科毕业生；年龄不超过24周岁，在校大学生服完兵役返校后报考的年龄不超过26周岁(截止到2015年9月1日)。 
三、报名手续
　　报名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(学院代码为90035)，网上报名、现场确认和考试时间以教育部公布的时间为准，报名及考试地点不限。院外考生报名时须向我院研招办寄送相应材料。
　　1、军队在职干部：军官证、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的复印件，师以上干部部门同意报考的介绍信原件。
　　2、军队应届本科毕业生：所在院校政治部门同意报考的介绍信原件。
　　3、国防生：身份证、学生证复印件，国防生选拔培训办公室同意报考的介绍信原件。
　　4、“211工程”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：身份证、学生证、本科录取名册的复印件。
　　四、考试安排
　　1、初试
　　初试科目共4门，101思想政治理论、201英语为必考，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的考试科目详见招生专业目录。
　　2、达到复试分数线的考生，于2015年4月参加我院组织的复试，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。复试将从思想政治、专业知识和身体健康等方面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核。
　　五、推荐免试
　　学院2015年拟接收20名“211工程”院校应届毕业的国防生和3名地方生以推荐免试的方式入校攻读硕士学位。
　　1、申请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　　(1)获得所在学校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校外推荐免试资格。
　　(2)本科所学专业为物理学、电子信息科学、材料科学、机械、仪器仪表、电气信息、航空航天、武器类等与装备建设密切相关的理工类专业，光学、计算机、弹药、材料以及各种兵器类专业的毕业生优先录取。
　　2、申请时间以教育部公布的推荐免试工作时间为准，接收程序及手续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　　3、已录取的推荐免试生不再参加当年度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，但须参加2015年硕士生入学考试网上报名及现场确认。
　　六、注意事项
　　1、招生专业目录中标注★的为国家重点学科、标注☆的为军队重点学科、标注▲的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、标注●的为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学科、标注○的为依托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培育的学科。
　　2、应用数学(070104)、管理科学与工程(120100)仅招收国防生、军校应届生和军队在职干部；军事装备学(110900)仅招收军队在职干部。
　　3、机械工程(085201)、光学工程(085202)、电子与通信工程(085208)、控制工程(085210)、计算机技术(085211)、兵器工程(085225)为全日制工程硕士招生专业领域，仅招收军队在职干部，毕业颁发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证和毕业证。
　　4、我院提供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和部分往年考试试题，院内考生登陆学院研究生处网站下载，院外考生登录军械工程学院招生信息网下载(www.jxzs.net.cn)。
　　5、我院根据考生初试、复试成绩，以及政审和体检结论，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。符合录取条件而受专业招生指标限制不能录取的，我院将视情在相近专业调剂录取。
　　6、应届本科毕业生如毕业时不能获得学士学位将取消入学资格。
　　七、联系方式
　　联系人：谭继帅(参谋)
　　手机：13831189507
　　座机：0311-87992123(地)；0221-92123(军)
　　E-mail：tanjishuai@126.com
　　通信地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97号研究生招生办公室(050003)
